附件2             
申报材料
（1）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 [bookmark: _GoBack]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近两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家庭农场提供财务收支记录。
（3）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内部管理制度、组织章程、会议记录、安全生产、器械管护等相关制度复印件，及制度上墙的电子照片和纸质文件。
（4）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近一年农机具清单、使用台账或电子信息记录，并提供设备照片。自有机械提供机具行驶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租赁提供合同复印件及机具行驶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带机入社提供带机入社合同，机具行驶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人机合影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办公场所全景、作业机具器械存放场地照片。
（5）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服务的标准、规范和制度，按照所提供服务的作物名称和提供服务环节编制的服务计划作业方案。
（6）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近一年服务台账和服务对象档案，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文本。
（7） 作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基础信息台账，并提供身份证、从业资格证书等复印件。
（8）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企业征信报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法人代表的个人征信报告。
（9） 税务系统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材料。
（10） 无违法违纪证明材料、近三年无安全事故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需出具单位签字盖章方可有效。）。
（11）能反映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良好现状的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按顺序活页装订，所有复印件须加盖鲜章，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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